
公告金額十分之一（10 萬元）以下土木工程類經常性採購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農業及建設

課 

 

會計室 

 

 

區長 

 

 

農業及建設

課 

 

 

 

 

結案

簽會會計主任

簽核區長同意辦理

通知廠商進行施工

廠商估價單

申請付款案件流程

工程驗收流程

簽請採購

 

隨到隨辦 

14天 

 

3天 

 

 

3天  

 

 

視工程情形 

 

 

 

 

14天 

※法令依據 

1.政府採購法第 23條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A0030057&KeyWordID=98&KCDate=2009-1

0-8&FL= 

※ 承辦課室 

  農業及建設課    電話 06-6982285 

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A0030057&KeyWordID=98&KCDate=2009-10-8&FL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A0030057&KeyWordID=98&KCDate=2009-10-8&FL

